
【案例一】

虚拟货币买卖毒品

利用快递完成交易

2020年6月至8月间， 郭某明通

过VPN“翻墙” 使用境外软件，

创建聊天群组并在该群组内发布贩

卖毒品大麻的信息。 购毒人员通

过该群私信郭某明下单购买大

麻， 并以比特币、 门罗币等数字

货币向其支付毒资。 被告人郭某

明先后四次通过上述方式向傅某

某等人贩卖大麻51.01克。 另查，

2020年7月31日、 8月4日， 被告

人郭某明先后两次通过境外软件

向他人购买毒品大麻， 并约定以

寄递方式交付。 被告人李某君先后

两次帮助他人将装有大麻的包裹通

过快递邮寄到郭某明提供的收件地

址。 同年9月2日， 公安民警在西安

市碑林区某快递网点查获被告人李

某君第二次邮寄快递包裹内的大麻

99.03克。

检察机关办案人员在审查起诉

过程中， 通过检索同类案件的判

例， 发现义乌市人民法院判决的某

被告人也是通过同类软件向郭某明

购买大麻。 检察人员认为该判决认

定的犯罪时间、 犯罪手段和本案相

似， 极可能是被遗漏的郭某明贩卖

毒品犯罪事实， 故要求公安机关调

取该案的案卷材料。 经审查发现，

该判决书中涉及的账户名、 头像均

和本案被告人郭某明一致。 检察机

关办案人员对被告人郭某明进行提

审， 其对该起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检察机关及时追诉了该起遗漏的犯

罪事实。

2020年12月10日， 浙江省瑞安

市人民检察院以贩卖毒品罪对被

告人郭某明、 李某君提起公诉。

2021年2月26日， 瑞安市人民法院

采纳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 以贩卖

毒品罪判处被告人郭某明有期徒刑

三年六个月， 并处罚金一万四千

元， 判处被告人李某君有期徒刑十

个月， 并处罚金四千元。 该判决已

生效。

【典型意义】

近年来， 大麻滥用和网络毒品

犯罪呈上升趋势， 特别是贩毒分子

利用境外网络平台、 “虚拟货币”

交易平台便于隐匿身份 、 信息传

播迅速 、 不受地域限制等特点 ，

创建网络群组 ， 使用 “虚拟货

币 ” 结算 ， 通过寄递渠道完成毒

品交易 ， 使案件办理难度加大 。

本案办理过程中， 检察机关提前介

入， 引导公安机关侦查取证， 通过

电子远程勘查提取电子数据， 调取

账户信息， 破解作案手机， 调取快

递单， 完善证据链条， 及时追诉遗

漏的犯罪事实， 最终促使被告人认

罪伏法， 有力打击了新型网络毒品

犯罪。

【案例二】

从业人员寄递毒品

快递公司单位犯罪

2016年10月至2017年3月17日

间， 苏某生明知韩某 （另案处理）

将复方磷酸可待因口服溶液作为毒

品邮寄给他人， 在向韩某收取高

于市场价的寄递费用后， 先后7

次将韩某更换包装箱后的复方磷

酸可待因口服溶液通过其经营的速

递有限公司寄递到广西等地， 共寄

送复方磷酸可待因口服溶液12箱

（含磷酸可待因 192.24克 ）， 获利

2842元。

检察机关审查发现， 某速递有

限公司为一人独资企业， 苏某生作

为法定代表人和主要负责人， 对公

司业务等运营事项具有决定权， 为

赚取高于市场价的寄递费用， 在明

知他人寄递毒品时， 仍通过公司速

递业务进行运输， 符合单位犯罪要

件， 应当以单位犯罪追究刑事责

任。 引导公安机关补充调取涉案单

位的注册信息， 向公司职员收集公

司运营管理方面的证言， 明确了该

公司系一人独资企业， 法定代表人

苏某生对公司业务等运营事项具有

决定权， 犯罪获取的利益归属于公

司， 因此认定该公司涉嫌单位犯

罪， 检察机关对该公司依法进行刑

事追诉。

2017年12月25日， 福建省南靖

县人民检察院以被告单位某速递有

限公司、 被告人苏某生涉嫌运输毒

品罪依法提起公诉。 2018年7月24

日， 南靖县人民法院以运输毒品罪

判处被告单位某速递有限公司罚金

三万元， 被告人苏某生有期徒刑二

年， 并处罚金一万元。

【典型意义】

本案是典型的快递从业人员参

与寄递毒品案， 反映出快递企业内

部监督缺失、 邮政管理部门监管不

到位的问题。 检察机关充分发挥引

导侦查作用， 及时收集固定证据，

完善证据体系， 有力破解毒品犯罪

主观明知认定等难题， 确保了案件

质量。 同时， 强化监督意识， 对于

可能存在遗漏单位犯罪的问题， 检

察机关引导、 督促公安机关补充侦

查， 使犯罪得到及时追究。 依法严

厉惩治快递企业及其从业人员涉嫌

毒品犯罪案件， 从源头上斩断寄递

毒品非法渠道， 有利于推动快递企

业完善内部管理制度， 助推企业合

规经营， 促进监管部门强化监管，

切实维护寄递安全。

【案例三】

网上贩卖仿真枪支

完善证据严惩不贷

2016年11月， 刘某通过网络认

识被告人杨某帆， 随后通过现金及

转账方式在杨某帆处购买大量枪形

物， 后刘某、 孙某以微信等网络方

式联系交易， 并通过某快递向全国

各地寄递出售。 2017年2月23日，

山西省孝义市某快递在检验快递包

裹时， 发现该包裹由陕西省周至县

寄出， 内有仿真枪。 2017年2月24

日， 公安人员在陕西省周至县将孙

某、 刘某当场抓获， 在孙某指认下

现场缴获仿“柯尔特M1911A1” 式

手枪1支。 后刘某带领公安人员在

位于周至县某村的门面房内查获仿

“柯尔特M1911A1” 式手枪211支。

同月28日， 公安人员在陕西省西安

市某货运处查获杨某帆从广东汕头

发给刘某的38箱共456支仿“奥坡

瑞特” 式手枪。 公安机关从查获的

668支枪形物中随机抽取仿“柯尔

特M1911A1” 式手枪24支、 仿“奥

坡瑞特” 式手枪20支共计44支进行

鉴定。 经鉴定， 送检的44支枪形物

均被认定为枪支且以压缩气体作为

发射能源。

周至县人民检察院及时派员介

入， 就事实认定、 证据收集特别是

犯罪嫌疑人对买卖枪支是否具有主

观故意以及枪支鉴定等问题提出具

体的取证建议。 因案情重大， 西安

市人民检察院就犯罪主观故意、 枪

支数量认定等问题多次组织县检察

院、 县公安局进行座谈， 共同研判

案情， 确保了案件证据及时收集和

证据体系的完善。

2018年8月30日， 陕西省周至

县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刘某、 孙某

涉嫌非法买卖枪支罪依法提起公

诉。 2019年1月28日，周至县人民法

院一审认定刘某、 孙某犯非法买卖

枪支罪， 判处刘某有期徒刑八年，

判处孙某有期徒刑六年。 二人不服

判决，提出上诉。2019年4月16日，二

审法院裁定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2021年4月16日，周至县人民检察院

以被告人杨某帆涉嫌非法买卖、 运

输枪支罪依法提起公诉。 2021年8

月18日， 周至县人民法院一审认定

杨某帆犯非法买卖、 运输枪支罪，

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

【典型意义】

本案系通过网络联络交易， 并

利用寄递渠道实施的跨省跨区域非

法买卖枪支案件， 社会危害严重。

检察机关积极引导侦查取证， 依法

开展诉讼监督， 切实在办案中发挥

主导作用。 认真落实普法责任， 依

托庭审以案释法， 开展法治教育，

起到良好的警示作用和动员效果。 针

对办案中发现社会管理问题， 及时制

发检察建议 ， 推动寄递行业综合治

理， 切实维护社会稳定和人民群众的

生命财产安全。

【案例四】

微信展示野生动物制品

删除手机记录逃避打击

2018年10月至2019年10月间， 陈

某帅、 蔡某等19人以牟利、 药用、 收

藏等目的， 通过微信网络平台展示、

看货、 询价， 使用银行卡、 微信、 支

付宝转账进行资金结算， 利用寄递渠

道实施非法收购、 出售珍贵、 濒危野

生动物制品行为共计30余次， 涉案野

生动物制品羚羊角900余根， 象牙制

品30余件4900余克， 犀牛角制品7件

160余克及其他珍贵、 濒危野生动物

制品若干， 合计价值2600余万元。

本案系新型非法买卖野生动物制

品犯罪， 犯罪分子将野生动物制品图

片等信息通过微信平台展示， 与买家

达成交易后直接将野生动物制品通过

寄递方式邮寄给买家， 并通过电子支

付渠道收付货款， 事后通过删除网

络、 手机记录， 使用虚假电话、 姓名

投寄快递等方式逃避打击。 检察机关

提前介入侦查， 有针对性地引导侦查

机关收集固定手机电子数据、 快递信

息、 交易账单等客观证据， 以及通过

收集微信聊天记录、 货款流转记录、

微信平台展示物品和扣押物品特征比

对等， 夯实证据基础。 针对主要犯罪

嫌疑人陈某帅到案后拒绝认罪的情

形， 检察机关要求侦查机关全面收集

同案犯供述及相关客观性证据， 对其

通讯工具等进行技术鉴定， 促使其在

强有力的证据体系面前自愿认罪。

2020年5月22日， 湖南省宁乡市

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陈某帅等人涉嫌

非法收购、 出售珍贵、 濒危野生动物

制品罪 （《刑法修正案十一》 已变更

为危害珍贵、 濒危野生动物罪） 依法

提起公诉。 同年12月1日， 宁乡市人

民法院依法判处陈某帅等人有期徒刑

十二年至五个月拘役不等刑罚。 被告

人陈某帅等6人不服一审判决， 提出

上诉。 2021年4月1日， 二审法院裁定

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针对利用寄递渠道非法买卖野生

动物制品犯罪证据固定难、 全链条打

击难的特点， 检察机关积极引导侦查

机关有针对性地收集、 固定证据， 构

建了严密证据锁链， 监督侦查机关通

过关键案件线索逐层深挖犯罪， 扩大

了打击效果， 为类案办理积累了宝贵

经验。 积极发挥社会管理职能， 引导

快递企业堵塞制度和人员管理漏洞，

依法依规经营。 同时， 积极开展法治

宣传和教育， 引导群众全面自觉抵制

野生动物及其制品消费， 增强环境资

源保护意识。

（来源： 最高人民检察院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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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墙”使用虚拟货币买卖毒品
检察机关依法惩治寄递违禁品犯罪

我国邮政管理部门不断完善规章制度， 改进监管机制， 推进邮政业高质量发展， 使我国形成了世界上发展最快、 最具活力的寄递市

场， 有力地促进了经济社会发展， 便利了人民生活。 尤其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 邮政业全力保障防疫物资和群众基本生活物资运递，

赢得社会各界的高度赞誉。 但随着邮政业的迅猛发展， 寄递安全防控难度也在加大， 利用寄递渠道实施贩运毒品、 买卖 （运输） 枪支弹药

爆炸物和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等违法犯罪活动高发、 多发。

本期“专家坐堂” 通过以案释法， 展示了检察机关积极支持、 配合国家邮政局等有关部门做好相关工作， 以此切实推动寄递安全问题

治理， 推动新时代邮政业高质量发展。


